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 2015                                                                         CMF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会刊 

第 1 页 共 6 页 
 

                              Number 56: Assisted Suicide 

协助自杀 

 

                                                                                    作者   里克·托马斯 

                                                               By    Rick Thomas  

 

         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好的死法。但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和复杂的医疗技术世界，有个好

的死法是什么意思，信实地死对于基督徒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担心他们在最

后的生病期间将遭受无法控

制疼痛、或侮辱，或者通过

技术“维持生命”长于他们

所希望的。因此，在失去控

制之前，病人可以按照他们

的愿望结束个人的痛苦受到

人们的欢迎。他们认为协助

自杀为他们提供他们对自己

的死亡方式和时间的控制希

望。  

这个国家，安乐死（主

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和协助

自杀（被帮助来杀死自己）

仍然是非法的，尽管它们其

中之一或者两个都已经在一

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比利

时、荷兰和瑞士）合法化

了，并在美国某些州（俄勒

冈州、华盛顿州和佛蒙特

州）。1961 年自杀法案对

自杀和自杀未遂进行合法

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苏

格兰这从来都不算犯罪）。

但是，协助或鼓励他人自杀

仍然是非法的，犯罪处以最

多 14 年的监禁。在自杀法

案通过的时候，自杀的欲望

被认为是疾病的征兆，需要

得到治疗和护理，而不是要

提供自杀的帮助。五十年

后，文化景观有了显著的改

变。  

协助自杀案例 

 

如今，那些主张改变法

律的人相信他们在反映民意

的趋势。不是说个人自主权

意味着任何精神上有能力的

人都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接受援助来结束自己的生

命吗？ 

在医院对临终关怀的患

者给予止痛药和镇定剂，难

道与在家服用致死剂量的巴

比妥类处方药物有任何显著

道德上的区别吗? 前坎特伯

雷大主教乔治·凯里最近指

出：“现行法律未能解决我

们为什么要强迫身患绝症的

病人继续活在难忍的痛苦和

没有质量的生活中这个根本

问题。”（1） 

难道同情心不应该给予

患有残疾和无法治愈的疾病

的人，当他们无法忍受他们

的痛苦，他们能够结束他们

的痛苦的权利吗？活动家托

尼·尼克林森，当他试图改

变法律失败后，最后死于

“闭锁综合征”，他清楚地

表明：“我的生活是呆板

的，苦不堪言，有失身份，

有损尊严，难以忍受的......

我应该能够决定如何和何时

结束这样的生命”。（2） 

继续照顾严重精神错乱

的人的难道不是属于资源的

浪费吗？生物伦理学家男爵

夫人沃诺克说：“如果你是

精神错乱，你就是在浪费别

人的生命- 你的家庭的生命 

- 你就是在浪费国家健康服

务的资源。”（3） 

这些是用来支持协助自

杀合法化的三个根据 - 自主

性，意图和同情。以下是我

们认为的基督徒对试图改变

英国法律的这几个根据的回

应，和某些司法管辖区的已

经改变的法律的一些经验。 

“在边缘”的英国 

已经有一些人试图改变

英国包括英国议会和法院

（见专栏）关于协助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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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议会至今拒绝修改法

律的提议，主要是出于对公

众安全的考虑。接连不断的

关于中晚期病人请求允许获

得自杀援助以结束自己的生

命的高度公开案件，受到英

国公众的广泛关注。 2010

年 2 月，公诉主任（DPP）

公布了目前皇家检察署

（CPS）使用的指导，以决

定是否起诉嫌疑人在给定的

案件中怂恿或协助自杀符合

“公共利益”。其中的一些

标准 - 例如，犯罪嫌疑人是

“完全出于同情” - 被指责

为为剥削和虐待铺开门路。   

其他国家的经验 

在实践中， 准确预测

某人是否能再存活半年是极

其困难的，就像福尔克纳勋

爵提出的协助死亡法案。俄

勒冈州的经验说明了这一

点。 （4）有些患者给开了

致命的药物用于协助自杀，

因为他们预计不会存活六个

月以上，三年之后患者还活

着，并没有服用这些药。 

此外，许多看似确定希

望死去的人并没有患绝

症，他们寻求协助死亡是

出于害怕他们的生命将毫

无价值，不如死去。2013

年在俄勒冈州，目前这样

寻求协助自杀的存在理由

是最常见- 93%的人认为他

们“丧失了自主权”，

89%认为“丧失生活的乐

趣”，73%“失去了尊

严”。同样，2013 年在华

盛顿在，61%的人们选择

协助自杀，其中关键的原

因是害怕给家庭、亲友和

护理人员增加负担。   

在美国一项多中心的

研究中，一半的曾考虑寻

求协助自杀的绝症患者在

随后的几个月改变了主

意。 （6）在另一项研究

中，在俄勒冈州，26%的

寻求协助自杀的人患有抑

郁症。不到 3%的此类患

者被转诊到精神科接受评

估。在同一项研究中，研究

人员发现，那些在俄勒冈州

和荷兰死于协助自杀的患

者，2-17%的患者那时已经

患有临床抑郁症。 （7）随

着时间的推移，俄勒冈州那

些被认为有精神障碍可能判

断力被削弱的患者，接受了

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治疗后仍

然选择协助自杀的的患者有

了大幅下降。在 1999 年，

这一数据是 37%；在 2010

这一数据下降到 1.5%。

（ 8） 

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是，协助自杀给与患者“善

终”的机会。然而，现实情

况可能会非常不同。荷兰的

研究表明，令人困扰的并发

症发生。例如，18%的患者

自杀未遂，医生不得不进行

干预帮助杀死病人 - 协助自

杀实际上成为安乐死。

（9） 

增量扩展 

许多人目前寻求协助自

杀正在忍受煎熬，这不是因

为绝症，而是长期的神经或

者其他慢性疾病，并不在福

尔克纳勋爵的法案条款中。

在这些压力下， 延长其规

定的范围，用“平等”的理

由将这样的情况下纳入其

中，是不可避免的。协助自

杀和安乐死的立法已经在各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各州通

过。 （10）有来自荷兰的

明确证据，至少有上千的病

人，包括老年人、丧失劳动

能力的，情绪痛苦的，残疾

的，甚至儿童和新生儿，每

年都有未经他们的同意而被

杀害的。 （11）（12）

（13）荷兰全科医生卡雷

尔·冈宁说：“一旦接受杀

害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

案，你会发现明天数百个问

题会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因

为同意将杀人作为解决问题

议会试图修改法律 

         2006 年约菲勋爵的协助绝症

患者自杀的法案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以 148：100 被击败。 
 

         2008 至 2009 年死因裁判官及

司法法案，福尔克纳勋爵关于允许

或协助他人自杀合法化的修正案，

以 194：141 被上议院击败。 

        2010 马戈麦克唐纳·MSP 的协

助自杀法案在苏格兰议会以 85：

16 被击败。 
 

         2014-15 福尔克纳勋爵的协助

死亡法案上议院因时间不够，预计

在 2015 年的大选后重新提出。 

 

         2015 年帕特里克·哈维 MSP

的协助自杀（苏格兰）法案目前正

在苏格兰议会的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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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而出现的。” 

（14） 

福尔克纳勋爵的协助死

亡法案已经通过了美国俄勒

冈州的立法。因此，很可能

英国法律的任何关于允许协

助死亡的变化会给弱势群体

产生同样的压力，使他们不

得不采取自杀，“死亡的权

利”将迅速成为一种“死亡

的责任”。当然，该法案有

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

如限制对某些类别的人应用

协助死亡。1967 年大卫·司

铁尔提出的堕胎法案也有类

似的宣称。在实践中，一旦

任何所谓的“权利”在法律

中成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经验表明，在一段时间内将

发生渐进扩展。案例的绝对

数据和不在法律范围内的案

例数据都在稳步增长。也会

产生延申法律压力，由于使

用同样的一般自主性和同情

的论点的新病例向法院提起

诉讼。   

财务费用是增量扩展的

另一个驱动力 – 杀害比治疗

的费用要便宜多。在这个国

家金融抑制的时期内，和高

成本的住院护理，这些都可

能诱惑当局 “延伸”法案

的应用范围。住院一周均价

达 3,000 至 4, 000 英镑，而

帮助一个人自杀的药品只要

大约 5 英镑。如癌症治疗

包括化疗、放疗或手术的花

费更多。难道我们真的希望

家庭、国民健康保险的管理

者和卫生部面对这些诱惑

吗？ 

希波克拉底传统 

很明显，医生和姑息治

疗工作者是协助自杀合法化

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们学

习和工作，用来维持生命而

不是结束生命。英国绝大多

数的医生，以及英国医学会

（BMA），医生皇家学院，

全科医生皇家学院，协会姑

息医学和英国老年协会都反

对修改法律。负责协助自杀

的法律是对一直指导医生超

过 2000 年的希波克拉底传

统的违背（见专栏）。 

信任对医患关系至关重

要。病人相信医生不会伤害

病人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基

础。给医生故意结束病人的

生命的权利将不可避免地改

变这种医患关系的本质，并

且可能破坏这种必要的病人

对医生的信任和信心。医生

最终可能内心变得更冷漠，

轻易致人死亡，并开始认为

自己最脆弱的病人是“可以

丢弃的”。 （15）这样的

病人会决定不寻求医疗的帮

助，因为他们害怕被鼓励考

虑接受医生协助自杀，而他

们可能已经不再完全信任医

生了。  

在 2003 年上议院的讲

话中，勋爵麦科尔德威报告

了访问荷兰的一个经历，这

个经历很好地展示了医学良

心的这种变化：“贵族勋爵

都知道专责委员会访问了荷

兰这件事。当我们问一个医

生做第一例安乐死的感受

时，他说，“我们整天都是

痛苦的，感觉非常糟糕。”

但他说，第二个案例就比较

容易了，而做第三次时 - 我

引用他的原话 - “小菜一

碟”。我们发现这个现象确

实 很心寒。“（16）    

自主权不是绝对的 

呼吁改变法律允许协助

自杀中最刺耳的声音，是那

些鼓吹个人自主权利的人。 

（17）四个普遍引用的原

则（尊重自主权利，慈善，

不伤害和公正（18）），

应用于生物伦理辩论和实践

的先进指导，其中自主权处

于中心位置。如果理解为

“做我喜欢做的事的权

利”，自主权就成了海市蜃

楼 - 它没有认识到我的选择

会影响到你的选择，反之亦

然。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个

人主义的文化中，这个文化

有很强调个人的权利，较少

讲责任，也更少讲约束和限

制。事实是，我们不只是个

人，而是生活在社区的个

人，不管这个社区是家庭、

邻居、工作场所还是社会。

一个正确的自主权的行使会

认识到我们的决定对其他人

的影响。这将平衡权利与责

任，并出于尊重他人的权利

和公共利益，放弃一些个人

自由（与遵守速度限制和限

制吸烟）。我们都同意，个

人自由在民主社会是受到的

限制的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法律。 

通过实行个人的自主权

夺去自己的生命，她忽略了

她的行动对那些要经历这种

悲剧的人的深刻影响- 她已

经有效地夺去了幸存者手中

同样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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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讽刺的是，通过引

入协助自杀的法律，老年

人、困惑的人、残疾人或抑

郁的人的自主权利就会受到

威胁，而不是保护。对弱势

群体的言明的和隐含的压力

可能意味着立法者旨在让人

们选择的机会，而在实际操

作中可能变成这样做的义

务。当协助自杀成为一种廉

价的治疗选择，危险的是，

病人或弱势人群可能微妙地

转变成处于一种责任而选择

自杀，而不是一种对别人的

经济或精神上的负担。这就

是为什么英国主要的残疾组

织都反对对法律的任何改

动，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对残

疾人的偏见的增加，并且增

大了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压力。 

协助自杀，顾名思义，

不是个人的行为 - 它需要其

他人的参与，往往是医生。

因此，病人的自主权触及到

医师的自主权 - 病人的“死

亡的权利”将强加给医生协

助他们死亡的责任。这个医

生（或多个医生）将不得不

作出有关患者的生命质量是

应该保留或是终止的价值判

断；任何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的概念都会受到损害。 

意图很重要 

还有许多体现社会和法

律意图的重要性的例子。就

拿我们得出的疏忽、过失杀

人、激情犯罪和谋杀罪的区

别为例子。司法判决体现了

行为背后的意图。对于某些

行为我们允许减轻责

任。我们不只是简单地

关心结果，我们也关心

动机和意图。 

当再没有有效的治

疗或干预手段，允许绝

症患者因疾病死亡一直

符合良好的医疗实践。

在这些最后的时日，好

的缓解症状的手段有时

包括使用药物控制疼痛

和/或焦虑，可能顺带也

缩短了患者的寿命，虽

然这对于熟练的医生是

极为少见的。这种“双

重效应”在法律和道德

上可以接受的，若医生

的明确意图是缓解痛苦

的症状，而不是缩短患

者的寿命。 （19）但

是，对于协助自杀，处

方医生的明确意图是结

束他的病人的生命。他

已经越过了从希波克拉底以

来指导医生约 2500 年的如

比肯伦理道德。 
 

仁慈是昂贵的 

那些主张协助自杀的人

往往认为这是基于同情的原

则 – 杀了他们比治疗他们来

得友善！当然，通常不是用

这样的术语来表达这个意

思。更常听到的是，给予病

人有尊严的死亡比无法医治

的痛苦的生活更友善。那种

善良的动机是没有问题的。

这采取的是福尔克纳法案里

大主教凯里和图图的立场。

凯里大主教承认，对他来

说，“旧哲学的确定性败在

不必要的痛苦的现实面

前”。 （20）他似乎在

说，仁慈的原则意味着我们

必须进行干预来结束痛苦，

即使这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但是，“仁慈”的真正意义

不在于结束痛苦，而在于

“一起承受痛苦”。我们可

能并不总是能够治愈某种疾

病，但我们总可以行使关怀 

- 我们可以与他们“一起经

历痛苦”。 （21）   

以下医疗格言出自医生

爱德华·特鲁多（1848 年

至 1915 年）：“有时治

愈，经常缓解，总是安

慰。”公众认为现代医学可

以治愈所有的疾病，这种误

解造成对医生的期待太高，

而医生是无法达到的。这可

能会导致医生一种面对无情

和无法医治的疾病的失败

感。但事实是，医生被呼召

不是说要治愈所有的疾病，

宣誓及声明 

希波克拉底誓言（c.400 BC） 

“如果有人问及，我将不提供任

何人致命的药，也不会给出这样

的建议。” 

日内瓦宣言（1948 年） 

“我会维护对人的生命（从受孕

那刻开始）的最大尊重；即使在

威胁之下，我不会用我的医学知

识违背人类道德法则。” 

医学伦理的国际准则（1949 年） 

“一位医生必须时刻牢记保护人

的生命的重要性，这个生命包括

从受孕到死亡整段时间。” 

奥斯陆宣言（1970 年） 

该声明重申了“对从受孕开始的

人类生命的最崇高的敬意”。 

马贝拉的声明（1992 年，并在

2013 年重申） 

“医生协助自杀，就跟安乐死一

样，是不道德的，必须受到医学

界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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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关怀和照顾所有患者。

同情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干

预以终止那些他们患有不治

之症的患者。 

仁慈是促使许多基督徒

从事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的

动力。已经证明，良好的姑

息治疗，无论是在社会还是

在收容所，可以有效地控制

不适和痛苦 – 解除疼痛，而

不是夺去病人的生命。 

2010 年 BMA 认识到，当被

妥善照顾，病人对协助自杀

和安乐死的要求是非常罕见

的，这呼吁对医生更好的培

训和对公众有关姑息治疗的

教育。虽然某些疾病的、朋

友和医护人员的关爱和支持

肯定了病人的价值，尽管他

们仍受疾病的限制。  

当然，这样的关怀需要

很高的成本，如果要承受这

样的成本代价，社会必须决

定要高度重视病人、痴呆的

人、残疾和将死的人。协助

自杀的合法化必然会加强一

种认为弱势群体的生活“不

值得过”，他们“死了还更

好”，这些医疗护理的费最

好花在对社会或经济更有

“生产力”的社会成员上的

这种概念。如果是这样，护

理行业和整个社会，同情心

和仁慈将不可避免地消退。 

基督教的护理观 

从基督徒的观点看，同

情/仁慈和自主权这些辩论

都只对了一半。我们应该以

像基督的同情心对待所有的

人，其中不涉及杀害病人，

我们被呼召要尊重个人自由

和责任，但这和“自主权”

不一样。  

基督徒认为，人的生命

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是上

帝的恩赐，并且是按照神的

形象所造（创 1:27）。人

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正是基于

这种固有的尊严和神圣性，

并且是与能力和生产力无关

的。 

故意杀害无辜的人在十

诫中是被禁止的（出埃及记

20:13），并在整本圣经中

受到一致的谴责。在旧约圣

经中，在三种情况下上帝允

许杀人：在神圣的战争或

“正义”的战争（申命记

20）的情况下，对某些死

罪（创世纪 9：5-6），和

出于自卫的情况下（出埃及

记 22： 2）。所有这些情况

都有明确的条件。不存在所

谓的“出于同情/仁慈的杀

害”，也不存在人的“死亡

的权利”。 

在新约中，耶稣在他的

讲道中提高了标准，肯定遵

守律法的重要性，但他也呼

吁内心的正确态度–对来说

耶稣，意图是很重要的（马

太福音 5：17）。他告诉我

们，对个人和社会来说，真

正的自由、繁荣和满足感，

不是通过追求自主权取得，

而是顺服在他的仁慈的律法

之下（如马太福音

6:33）。 

基督徒应该知道如何

死。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

并不可怕（哥林多前书

15:55），而是通往一个更

加辉煌的在新天新地的门

（启示录 21：4）。他们的

信心和希望给了他们对于今

生在世的痛苦的永恒的观

点。这给了他们力量来经历

自己的困苦而不感到害怕

（彼得前书 1：6-7;哥林多

后书 4:17），并安慰和鼓

励其他有类似经历/试验的

人（哥林多后书 1：3-

4）。基督徒医生承认，人

类最大的需要是和上帝和

好，从而能够面对死亡。因

此除了缓解症状和情感支持

之外，应该提供属灵的关

怀。 

基督的胜利不仅在他对

死亡的战胜，还在于他表现

出的真正的关爱的代价和成

本。基督教关怀的关键因素

是同情，愿意与受苦的人站

在一起，照顾他们，与他们

一同受苦，就像耶稣基督与

我们一同受苦那样。这种同

情是舍己，是道成肉身；它

是十字形的，情愿以自己的

死代替那些将死的人；它可

以带来希望并且力量强大。

这里有一个奥秘 – 对别人的

同情，这种基督十字架将悲

剧变为祝福，将困苦变为救

赎，将绝望变为喜乐的转化

力量。很少受到这样无私和

昂贵的关爱的病人会继续考

虑或寻求协助自杀。 

 里克·托马斯是呼吸内科专家和 CMF 公共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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